[bookmark: _GoBack]招标公告附件
分标一：智能在线测试终端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1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797937]智能在线测试终端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电能分析组件
	[bookmark: OLE_LINK1]谐波次数：2-51次；
分析能力：支持全波、基波、谐波参数同步计算;
可直接显示三相电压、电流基波幅
值、2~51次谐波含有率及柱状图;
电能累积功能可以校验没有电能脉冲输出的设备;
可对电能表进行有功和无功电能误差测试；支持双通道同时测试，支持多种接线方式：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接线方式自动识别。
	个
	88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2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智能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8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1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过载检验组件
	[bookmark: OLE_LINK2]2.4倍过载下测量点准确度0.05%；保证CT二次额定电流为1A时的测量指标及500倍电流范围计量指标。
	个
	88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远传分析组件
	[bookmark: OLE_LINK3]要求具备蓝牙功能，可与现场作业终端进行无线连接，自动抽取现场校验的误差数据；
要求配备现场作业终端对接应用，
实现与营销现场作业平台对接，
数据自动抽取的频率不大于5秒，可以实现防止数据篡改的效果；
支持GPS加北斗或GPS加GLONASS；定位精度小于5m；
	个
	88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移动终端采集组件
	包含手机+背夹；
现场校验的误差数据可实时上传；
开机动画，预装App。
	个
	50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结构组件
	长度≥275mm；宽度≥196mm； 高度≥78mm；
便携防尘防撞，外壳材质ABS
	个
	88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1



分标二：智能在线测试终端感知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2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感知组件采购项目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模拟量感知组件
	[bookmark: OLE_LINK8]具备多电压挡位（60V、100V、200V、400V），电压量程为30V~500V，精度达0.05级，输入阻抗＞600kΩ；电流支持直接（0~5A，宽量程自动切换）与钳表（5A钳、100A钳）接入，误差等级为0.05级;（0.2%Ib~120%Ib），钳表为0.1级（0.5%Ib~120%Ib）并具备5A自修正功能，输入阻抗＜0.05Ω;电能：直接接入有功0.05级（0.05%RD，30V~500V，0.01A~6A），无功0.05级（0.1%RD ，30V~500V，0.01A~6A）；钳表接入有功0.1级（0.2%RD，30V~480V），无功0.2级（0.2%RD，30V~480V）；频率：45Hz~65Hz，准确度0.01Hz；相位：0°~359.999°，准确度0.05°。
	套
	88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2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智能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8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9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时钟及电能脉冲感知组件
	用于电能表、量测终端时钟误差校验和时钟计量院检测。快速计算检测之间的结果。内部时钟日计时误差限为±0.5s/24h；脉冲输入：可带小数点；校验圈数：1～100，脉冲最高接收频率为100Hz，输出频率不小于10kHz。
	套
	88
	
	
	
	
	
	

	
	智能在线测试终端电源及通信组件
	[bookmark: OLE_LINK9]交流供电：AC40～450V，50/60Hz；
电池供电：连续工作不小于6小时；
可充电电池：11.1V 3000mAh； 
智能读取电能表数据，通讯规约和通信速率自适应；
USB串行通信口； 
USB接口，可插入U盘； 
WIF和蓝牙通信功能。 
	套
	88
	
	
	
	
	
	

	
	钳表及光电采样组件（1A）
	测试方式：
钳形CT，将钳表挂在测试台上测试；
电流量程：1A； 
钳表精度：千分之一（测试台）； 
频率测量范围：45Hz~55Hz； 
相位测量范围：-180°～  +180︒； 
传输方式：有线传输； 
线缆长度：3m。 
	台
	114
	
	
	
	
	
	

	
	钳表及光电采样组件（5A）
	[bookmark: OLE_LINK10]测试方式：
钳形CT，将钳表挂在测试台上测试；
电流量程：5A； 
钳表精度：千分之一（测试台）； 
频率测量范围：45Hz~55Hz； 
相位测量范围：-180°～  +180︒； 
传输方式：有线传输； 
线缆长度：3m。  
	台
	264
	
	
	
	
	
	

	
	钳表及光电采样组件（100A）
	测试方式：
钳形CT，将钳表挂在测试台上测试；
电流量程：100A； 
钳表精度：千分之一（测试台）； 
频率测量范围：45Hz~55Hz； 
相位测量范围：-180°～  +180︒； 
传输方式：有线传输； 
线缆长度：3m。   
	台
	150
	
	
	
	
	
	

	
	钳表及光电采样组件（光电）
	测试方式：
光电采样器，协同测试台测试。
	台
	126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三：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测量组件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3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测量组件项目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电能测量组件
	1.电压：0V/300V/500V
分辨率：0.01V
精度：±0.2%量程
2.电流：40mA/200mA/2A/10A
分辨率：0.01mA
精度：±（0.3%读数+0.2%量程）
	套
	123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检验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电源组件
	辅助电源
交流供电：AC100～240V，50～60Hz；
电池充电时整机功耗：7VA(max）；
工作时整机功耗：2.5VA(max）；
电池供电：连续工作不小于7小时。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电能分析组件
	1.波形测量与分析
波形测量功能：可测量三相电压、电流波形并以不同颜色区分显示；
谐波分析功能：可测量64次谐波，分析谐波含量、波形失真度，为供电质量的分析提供依据。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总线分析组件
	1.有功功率/电能测量准确度：0.5%；
无功功率/电能测量准确度：1.0%；
视在功率/电能测量准确度：0.5%。
2.错误接线检查
可以对带有隔离CT和隔离PT的高压电能表做错误接线检查；实现三相三线2306种和三相四线18434种错误接线进行分析检查；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主机结构组件
	长度≤170mm；宽度≤125mm； 高度≤64mm；
便携防水防尘防撞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信号源结构组件
	长度≤260mm；宽度≤200mm； 高度≤90mm；
便携防水防尘防撞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钳表结构组件
	长度≤310mm；宽度≤270mm； 高度≤55mm；
便携防水防尘防撞
	套
	123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四：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通信组件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4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通信组件项目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数据通讯组件
	应支持USB和蓝牙；蓝牙连接仪表，实时读取测量数据；可对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并分享；须具有脉冲输入接口，可同时对主副表的电能计量误差进行现场校验。
	套
	123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检验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8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带电测量组件
	1.要求高压电流钳（或低压柔性电流钳）与主机通过无线通讯同步测量，可带电进行高低压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极性和相别测量。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信号源组件
	输出相电流：1.5/3/4A
输出相电压：180V
电压电流稳定度：不超过±2%
输出频率：50Hz
	套
	123
	
	
	
	
	
	

	
	高低压计量装置测试终端一次钳表模块组件
	高压无线钳表：0A/200A/600A
分辨率：0.001A
精度：±（0.3%读数+0.2%量程）
一次电流
柔性电流钳：30A/300A/3000A
分辨率：0.01A
精度：±（0.5%读数+0.5%量程）
测相电压、电流：测相电压范围：0.08V—500V
测相电流范围：
二次电流钳：1mA—10A
一次高压钳：20mA—600A
一次柔性钳：3A—3000A
	台
	123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五：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分析组件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5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分析组件项目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能质量分析组件
	电能质量测试
可测量电压、电流的谐波/间谐波含量，谐波/间谐波测量次数为2～50次；并能够在线监测电压/频率偏差、电压/电流波形、电压闪变等电能质量参量。
	套
	30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检验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5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能分析组件
	电能表现场检验条件监测功能
具备监测电能表现场检验的条件，可监测的条件应至少包括环境温度、相对湿度、电压偏差、频率偏差、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失真度、负荷电流与被检电能表额定电流比值等参数。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远传扩展组件
	信息安全
校验仪应内置ESAM安全芯片，通过身份认证后方可现场使用。
具备蓝牙通信功能，符合Q/GDW 12335.1-2024《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测设备第1部分：电能表现场校验仪》中技术规范和通信协议要求，与手机背夹或移动作业终端通信,实现数据上传功能。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规约分析组件
	电能表通信
校验仪应具有RS485接口通过645/698规约与电能表建立通信，用于抄读被校电表的电压、电流、功率、相位角、时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脉冲常数、准确度等级、电表表号等数据。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显示组件
	显示功能
采用高分辨率彩色触摸液晶显示，触摸操作，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相位、有功和无功功率因数等参数。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主机结构组件
	主机尺寸不大于：124mm*51mm*50mm（长*宽*高）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钳表结构组件
	钳表尺寸不大于：175mm*56mm*30mm（长*宽*高）
	套
	30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能质量分析组件
	电能质量测试
可测量单/三相电压、电流的谐波/间谐波含量，谐波/间谐波测量次数为2～50次；并能够在线监测电压/频率偏差、电压/电流波形、电压闪变、三相电压不平衡等电能质量参量。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能分析组件
	电能表现场检验条件监测功能
具备监测电能表现场检验的条件，可监测的条件应至少包括环境温度、相对湿度、电压偏差、频率偏差、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失真度、负荷电流与被检电能表额定电流比值等参数。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远传扩展组件
	信息安全
校验仪应内置ESAM安全芯片，通过身份认证后方可现场使用。
系统平台交互
具备蓝牙通信功能，符合Q/GDW 12335.1-2024《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检测设备 第1部分：电能表现场校验仪》中技术规范和通信协议要求，与手机背夹或移动作业终端通信，实现数据上传功能。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规约分析组件
	电能表通信
校验仪应具有RS485接口通过645/698规约与电能表建立通信，用于抄读被校电表的电压、电流、功率、相位角、时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脉冲常数、准确度等级、电表表号等数据。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显示组件
	显示功能
采用高分辨率彩色触摸液晶显示，触摸操作，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频率、相位、有功和无功功率因数等参数。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主机结构组件
	主机尺寸不大于：185mm*106mm*75mm（长*宽*高）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钳表结构组件
	钳表尺寸不大于：175mm*56mm*30mm（长*宽*高）
	套
	38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六：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感知组件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6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802559]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感知组件项目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模拟量感知组件
	工作电源：
AC 130～300V
准确度等级：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1级（5A无线电流钳）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1级（100A无线电流钳）
输入：
电压输入：AC 130～300V
电流输入（钳型表）：标配5A无线电流钳，100A无线电流钳
	套
	30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仪表或检验监测装置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7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时钟脉冲感知组件
	电能表时钟示值误差测试
可读取和记录具有时钟功能电能表的时钟，计算时钟示值偏差，准确度不低于1s；可测量电能表的日计时误差，测量准确度不低于1s/d。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源组件
	交流供电：AC40～450V，50/60Hz；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钳表模块组件
	准确度等级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1级（5A无线电流钳）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1级（100A无线电流钳）
传输方式：无线传输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交互组件
	触摸式操控
支持矢量图显示，可识别多种错误接线，内置硬时钟，实时显示当前时间与日期
	套
	30
	
	
	
	
	
	

	
	单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虚拟负载组件
	校验仪应内置虚拟负载，在用户无实负载或轻负载状态下，不断电、不拆表，并能模拟不同功率因数输出负载，通过内置虚拟负载完成电能表的误差校验工作，内置负载电流≤1A。
	套
	30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模拟量感知组件
	电压：电压测量范围为AC30～480V，全自动量程切换；
误差等级：30V~480V  0.05级。
电流：钳表接入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时钟脉冲感知组件
	电能表时钟示值误差测试
可读取和记录具有时钟功能电能表的时钟，计算时钟示值偏差，准确度不低于1s；可测量电能表的日计时误差，测量准确度不低于1s/d。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电源组件
	交流供电：AC40～450V，50/60Hz；
电池供电：连续工作不小于4小时；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钳表模块组件
	无线钳形电流互感器自动识别
校验仪具有A、B、C三相无线钳型互感器自动识别功能；能自动识别接入互感器的A/B/C相序和量程。
准确度等级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05级（5A无线电流钳）
有功电能准确度等级：0.1级（100A无线电流钳）
传输方式：无线传输
	套
	38
	
	
	
	
	
	

	
	三相低压计量在线测试终端交互组件
	触摸式操控
支持矢量图显示，可识别多种错误接线，内置硬时钟，实时显示当前时间与日期
	套
	38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七：计量资产智能转运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7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813583]计量资产智能转运组件采购项目
	射频设备框架组件
	1）整体采用铝型材框架结构；
2）同时具备拆码垛和射频功能；
3）设备允许放置15个表箱加一个小推车。
	套
	2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计量库房或仓储成套设备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2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2.3

	
	射频智能组件
	1）工作温度：-20℃~+65℃；
2）存储温度：-30℃~+75℃；
3）工作频段：920MHz~925MHz；
4）射频接口：最少4个TNC接口；
5）信道：不少于16个；

	套
	2
	
	
	
	
	
	

	
	射频识别（RFID）模块
	读取速度：不小于170张/秒（EPC C1G2 标签）。
	套
	2
	
	
	
	
	
	

	
	智能转运载体
	1）额定载荷：≥300kg；
2）车体自重：≤500KG；
3）最小转弯半径：≤1600mm；
	套
	2
	
	
	
	
	
	

	
	转运载体框架
	最小垂直进入货位的通道宽度：≤1500mm；
外观满足智能转运车体及夹持机构配套使用。
	套
	2
	
	
	
	
	
	

	
	导航模块
	配套导航模块，导航/避障方式：激光雷达SLAM自然导航，360度环绕安全防护。
	[bookmark: OLE_LINK6]套
	2
	
	
	
	
	
	

	
	抱夹式料箱夹持机构
	载货方式：抱夹模式，支持1～15箱周转箱搬运；
工作噪声：<70dB。
	套
	2
	
	
	
	
	
	

	
	智能供电设备
	电池容量：24V，≥100Ah；
单次充电时长：≤1.5h；充满电可运行时长：≥5h；
电池要求：保修期3年，500次充放衰减不超10%；1000次充放衰减不超过20%；
	套
	2
	
	
	
	
	
	

	
	分码主控设备
	1）速度：0.2m/s；
2）有效负载质量：60kg（含手爪夹具重量）；
3）重复定位精度：±1mm；
4）能力：20秒/周期；
5）电气防护等级：IP54；
	套
	2
	
	
	
	
	
	

	
	分码从控组件
	1）装机容量：3kW；
2）单机运行噪声：72dB(A）；
	套
	2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八：计量资产智能识别交互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8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计量资产智能识别交互组件采购项目
	超高频读写器
	具备RFID批量扫描功能。
	套
	3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计量库房或仓储成套设备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0.9

	
	便携式无线扫描设备
	解码类型：二维码、条形码。
	套
	3
	
	
	
	
	
	

	
	栈板组件
	1）栈板信息载体：一维条形码；
2）外形尺寸L×W×H：735×495×180mm（单车）；
3）内部存放空间：720*450mm；
4）单垛重量，kg：≥300kg；
5）栈板垛码垛高度为：1444mm（10个/组）。
	套
	45
	
	
	
	
	
	

	
	智能一体式主控终端
	1）外形尺寸：490*680*1490mm；
2）处理器：I7处理器；
3）运行内存：不少于8G；
4）硬盘：2块2T 7.2K SAS；
5）磁盘阵列卡：硬件RAID控制器，支持 RAID0、1、5、6、10；
	套
	2
	
	
	
	
	
	

	
	安全防护设备
	用于库房网络安全防护。
	套
	2
	
	
	
	
	
	

	
	无线网络接入设备
	8个千兆POE端口，2个1G/2.5G SFP光口；交换容量≥672Gbps/6.72Tbps，包转发率≥102Mpps/126Mpps，支持全端口线速转发；
	套
	2
	
	
	
	
	
	

	
	一体机显控设备
	1）86英寸4K屏一体机；
2）windows 10操作系统；
3）CPU：不低于i5；
4）内存：不少于8G；
5）硬盘：不少于1T；
6）支持触摸操作。
	套
	2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九：工器具全生命周期管控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2FZ09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工器具全生命周期管控组件采购项目
	中央控制组件
	处理器：配置不低于酷睿 i5 四核八线程处理器，最高主频可达 4.9GHz。 
内存：配备不低于 16GB DDR4 高速内存。 
存储：搭载不低于 1TB 大容量 SSD 固态硬盘。
	套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厂商要求：制造商；2.生产厂房：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智能计量库房或仓储成套设备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10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0.7

	
	触控感知单元
	屏幕规格：采用尺寸不小于 27 英寸工业级触控屏。 
触控性能：支持不少于 10 点高精度电容触控。 
显示分辨率：物理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
	套
	1
	
	
	
	
	
	

	
	结构承载模组
	主体柜体：采用厚度大于 1.5mm 优质钢板，经静电喷塑处理，合理开设散热孔。 
操作门板：采用厚度大于 1mm 优质钢板，表面喷塑处理，结构牢固可靠。
	套
	1
	
	
	
	
	
	

	
	标签数据处理单元
	安装方式：嵌入式安装于操作台面内部。 
功能性能：支持 RFID 电子标签信息读取与写入操作，可完成标签数据绑定与更新。
	套
	1
	
	
	
	
	
	

	
	视觉身份核验组件
	采用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保证识别与运算效率。 
配置不小于 7 英寸显示屏，屏幕类型为电容式触摸屏。 
搭载不低于 200 万像素 CMOS 高清双摄像头，满足人脸采集需求。 
	套
	1
	
	
	
	
	
	

	
	安全闭锁装置
	承担出入口的机械锁闭与导通控制功能。
可实现稳定的电磁吸合保持及失电释放动作，具备高耐久性，可适应高频次启闭工况。
	套
	1
	
	
	
	
	
	

	
	智能供电管控装置
	满足直流 12 伏制式的功率匹配要求 
装置集成多重安全防护机制，可有效抑制过压、过流及短路异常工况，保障系统长期稳定服役。
	台
	1
	
	
	
	
	
	

	
	就地触发执行器
	采用离散量信号输出模式，可与准入控制主机实现联动交互，完成门体解锁的就地手动触发。
设备具备简易装配特性与快速响应能力，可满足库区现场应急通行的场景应用需求。
	套
	1
	
	
	
	
	
	

	
	工器具物联感知管控单元
	外形尺寸：设备整体外形尺寸≤2200mm×2100mm×600mm。 
柜体板材：主体钣金板材厚度≥1.2mm，结构牢固可靠。 
外观颜色：柜体表面采用黑色 RAL7021 色号涂装。 
柜门结构：采用推拉式柜门，配备电控锁实现自动闭锁；柜门采用屏蔽玻璃，具备门状态检测功能。
	套
	4
	
	
	
	
	
	

	
	超高频感知存储货架
	物理结构与壳体材质：设备整体外廓物理尺寸不大于 2000mm×600mm×2000mm（长 × 宽 × 高），主体承载结构采用高刚度碳素结构钢板成型加工。
	套
	2
	
	
	
	
	
	

	
	工业数据采集器
	处理器：配置八核高性能处理器。 
音频组件：内置扬声器及麦克风，支持语音播报与拾音功能。 
存储配置：运行内存不低于 4GB，机身存储不低于 64GB。 
	套
	2
	
	
	
	
	
	

	
	智能识别标签
	遵循 ISO/IEC 18000-6C、EPC Class1 Gen2 通信协议。 
数据可长期稳定保存，保存时长不低于 10 年。 
支持重复擦写操作，次数不低于 10 万次。
	套
	500
	
	
	
	
	
	

	
	智拍采集终端
	采集类型：支持文件、证书等介质的图像采集。 
成像性能：采用手动调焦 CMOS 摄像头，单张成像响应时间不大于 1 秒。 
接口配置：标配 USB2.0 数据接口。 
供电方式：支持 USB 总线供电，或 DC5V～12V 外接电源供电。
	套
	2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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